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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变更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鲁能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批复》（证监许可[2017]1712号）的核准文件，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1,349,803,139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7年10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增加股本1,349,803,139股。

2017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1月1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就变更注册资本等事宜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天津市滨海新区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新《营业执照》。

公司新取得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10067X6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泰达中心

法定代表人：周悦刚

注册资本：壹拾捌亿陆仟贰佰伍拾贰万零柒佰贰拾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

营业期限：1986年3月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对住宿酒店及餐饮酒店投资；房屋租赁；物业服

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通信设备及器材、办公设备销售；仓储（危

险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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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5年5月21日，公司与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以下简称“大体协” ）、中国中学生体

育协会（以下简称“中体协” ）等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各方一致同意合资成立公司，

并由大体协、中体协授予该等合资公司所有校园体育赛事的商业推广权、赛事转播权、广告

开发权、商业开发权、相关知识产权、校园赛事的运动员及教练员注册系统、技术统计系统

等信息数据库、赛事的节目制作权、互联网信息传播权、网络版权、利用自有/管理的网站进

行网站广告推广等一系列独家权利，共同推动我国校园体育的发展，授权期限为20年。

为推动项目实施， 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于

2015年12月7日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拟与《中国学校体育》

杂志有限责任公司(大体协及中体协旗下控股子公司)等分别成立三家合资公司的有关议

案，其中，共同成立康湃思（北京）体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湃思体育” ），专业从

事校园赛事运营业务；共同成立康湃思（北京）体育咨询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校园体育经纪

业务；共同设立康湃思（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湃思网络” ），以校园体育

内容专业视频制作、赛事互联网视频业务为基础核心，打造为校园体育互联网平台。（以上

三家公司统称“康湃思” ）

上述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5月22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32）；于2015年11月22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对泉州市泉翔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71）、《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合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72）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73）；

于2016年12月16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6-97）。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标的系列重要合作情况

为持续推进本公司在校园体育的布局，公司合资子公司康湃思成立以来，鉴于其拥有

所有校园赛事的独家权利，通过将部分赛事项目的权利合作授权于第三方的形式，充分利

用第三方合作企业的成熟赛事运营经验，协力运营校园体育赛事，其中，持续推广已由康湃

思运营培育的校园跑步、篮球、足球等核心赛事，并以传统武术太极为基础，积极响应衍生

全新武术赛事“功守道” ，推动我国校园体育长期良性发展，促进校园赛事的市场化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康湃思签署的尚在有效期内的相关赛事运营合作情况如下：

序

号

授权方 被授权方 涉及赛事/项目 首期合作期限 其它签署方

1 康湃思体育

阿里体育（上海）有限

公司

中国大学生校园

马拉松联赛

2017年9月27日至2022年

8月31日

大体协

2 康湃思体育

阿里体育（上海）有限

公司

中国校园足球联

赛

2017年12月7日至2022年

12月31日

大体协中体

协

3 康湃思体育

阿里体育（上海）有限

公司

中国大学生功守

道联赛（武术）

2017年11月10日至2022

年12月31日

大体协

4 康湃思体育

阿里体育（上海）有限

公司

中国大学生英式

橄榄球联赛

2017年11月10日至2022

年12月31日

大体协

5 康湃思体育

国泰慧众（北京）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3×3

篮球联赛

2017年7月1日至2022年6

月30日

大体协

6 康湃思体育

北京华羽时代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排球

联赛

2017年12月1日至2023年

8月31日

大体协

7 康湃思体育

重庆宝华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7人制

足球联赛

2017年2月1日至2022年6

月30日

大体协

（二）合作主体基本情况

1、阿里体育（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8日，公司住所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军工

路1436号64幢一层J181室，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大钟，控股股东为杭

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计算机硬件、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体育产业开发，体育赛事、电子竞技的组织、策划，体育场馆开发与运

营，知识产权服务，多媒体制作，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演出经纪，文化

经纪，体育经纪，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开发和制作、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咨询，

会展服务，平面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旅游咨询，计算机软硬件

开发与销售，办公设备、文教用品、服装、工艺礼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自有设备租赁，企业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数据处理，会务服务，体育赛事活动

策划，票务代理，旅行社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信业务。

2、国泰慧众（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6日，公司住所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花园路13号11幢178房间，注册资本111.111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元昊，经验范围：体

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运动除外）；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共关系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销售体育用品、文化用品；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3、北京华羽时代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22日，公司住所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朝阳北路白家楼甲1号C-1-3，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魏华熠，经营

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神目除外)；产晶

设计；租赁体育用品；足球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篮球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

生)；排球技席麟列II(不得面向全国招生)；羽毛球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乒乓球技

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舞蹈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

易咨询；市场调查；房地产信息咨询；从事体育经纪业务；票务代理(不含航空机票销使汁口

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舌；体育场馆管理；销售体育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服装、鞋帽、日用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具用品、机械设备、玩具、通讯设备、文具用晶、

珠宝首饰、冢具(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汽车配件、针纺织

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校晶、箱包、五全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金属材料、

机械设备、空调制冷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食品；从事互联网文化名动。

4、重庆宝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30日，公司住所位于重庆市沙坪

坝区杨梨路55-9-2号，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飞，经验范围：体育文化传播与

推广；体育赛事策划；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场馆管理；体育用品租赁；体育

设施的技术开发、安装与维护；健身房管理；健身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会议及展览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国内外广告；销售：文化体育用品、健身器材、办公

用品。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

康湃思系本公司在校园体育产业布局的重要平台， 康湃思自独家运营校园赛事以来，

已在全国多个高校成功举办包含足球、跑步、篮球等多个运动项目赛事。自独家开展赛事线

上传播业务以来，已创建校园赛事线上直播媒体平台“菁体育” ，上线初期已备受在校人群

的广泛关注。 上述赛事项目能够成功招商引入阿里体育等合作伙伴，逐步实现了校园体育

赛事的资源性价值，契合公司通过校园赛事活动以及互联网平台覆盖学生群体，结合互联

网平台以及赛事活动，以资源、内容、媒体为核心，以目标人群为重点的体育产业的布局战

略。 同时，为公司体育产业投资的未来变现提供了保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风险揭示

康湃思系本公司重要合资子公司，是本公司在校园体育产业布局的重要平台，公司特

将该对外投资相关进展情况进行披露，上述合作事项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康湃思与第三方的重要合作中，合作的项目进度与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依然

存在运营效果不达预期风险，可能导致公司对外投资的效果低于预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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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7年12月11日下午14:30在北京节

能大厦二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形式。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华斌先生

4、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1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7年12月7日在上述媒体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人，代表股份1,652,399,62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4.950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数1,387,372,1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13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65,027,46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8.8134％。

6、 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关于部分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合计1,

043,308,387股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609,067,781 99.9961％ 23,460 0.0039％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609,067,781 99.9961％ 23,460 0.0039％ 0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均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

告。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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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12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的通知， 并于2017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 应到董事7人， 实到董事7人， 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100％，没有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傅勇国董事长主持，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投票表决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经

会议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定2018年银行等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 ）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在总额不超过180,000� 万元（包含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现有银行等机构授信额度年度内的周转）范围内办理2018年银行等机构授信融资业务。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年度内申请的银行等机构授信额度（敞口额度）包括但不限于长（短）期借款、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

各类业务。 年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应在额度范围内办理具体融资业务。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按

照国家及公司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二、逐项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百花香

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傅勇国、黄兆斌、符荣武、陈建斌和李峻峰五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2位

董事表决结果为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2、 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仓储

运输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3、 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4、 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购销原料

的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5、 审议通过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日

常关联交易；（傅勇国、黄兆斌和符荣武三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4位董事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

三、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办法》；（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

四、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

决定于 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及第二至四项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

证监会制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尚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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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广州市浪奇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及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15:00至2017年12月27日15:00

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一种投票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7年12月21日（周四）

7.�出席对象：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7年12月21日（周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4）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128号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2号楼1号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议案

1.�审议公司《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2.�审议公司《关于确定2018年银行等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3.�审议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需要逐项审议各关联交易：

3.01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百花香料

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3.02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仓储运输

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3.03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3.04�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

日常关联交易；

3.05�审议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日常

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项1详见2017

年6月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议项2、3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注意事项

上述第3项议案须逐项表决，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三． 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确定

其报酬的议案》

√

2.00 审议公司《关于确定2018年银行等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3.00 审议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作为投票对象

的子议案数：

（5）

3.01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浪

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

√

3.02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接受广州市奇天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仓储运输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

3.03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

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3.04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

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

3.05

审议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塑料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

四．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

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有法

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或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

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国有股股东由国有股权代表出席或其委

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国有股权代表书面委托书。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

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由

代理人转委托第三人代表股东（包括法人股东、个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持股凭证、由委托人盖章或签字并经公正的授权代理人可以转委托第三人出席会议的书面授权委托书、第

三人的身份证。 有资格但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亦可传真或函寄上述有效证件复印件委托本公司董

事会或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在会议召开的24小时前备置于本次会议登记点———董事会秘书处。

2.�登记地点：广州市黄埔大道东128�号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登记时间：2017年12月25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00。

五．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内容详见附件1。

六． 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通讯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东128号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82162933或（020）82161128-6228

邮箱：dm@lonkey.com.cn

传真：（020）82162986

邮编：510660

联系人：王志刚先生、张晓敏女士

2.�注意事项：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 股东大会工作人员将于会议开始前10分钟结束实际与会人数统计，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提前到场。

（3）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七．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23” ，投票简称为“浪奇投票” 。

（二）优先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公司无优先股，所以没有优先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三）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四）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12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委托人名称： 被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权限如下（请在您的选择项下面的“□” 内打“√” ）：

根据本人意愿，被委托人对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审议事项（□ 具有 □ 不具有）表决权

被委托人对可能纳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 具有 □ 不具有）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

2.00

《关于确定2018年银行等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

案》

√

3.00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5

3.01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百花

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3.02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

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仓

储运输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

3.03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关

联交易

√

3.04

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购销原

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

3.05

审议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与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

日常关联交易

√

被委托人对每一临时提案具有表决权的情况下，可投

证券代码：

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2017－035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预计2018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与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公司” ）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拟向百花公司采购各类香精原料。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350万元，截止至2017

年11月30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234.55万元。

本公司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化公司” ）拟向百花公司销售各类玫瑰

纯露、玫瑰精油原料、玫瑰花蕾等。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71.40万元，截止至2017年11月30

日未发生同类交易。

本公司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沙浪奇” ）拟与百花公司签订能耗结算协议，向百

花公司提供生产所需自来水、电以及蒸汽。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130万元，截止至2017年

11月30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45.63万元。

2.与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天公司” ）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岜蜚特公司” ）拟与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奇天公司” ）签订物流及仓储服务的合同，由奇天公司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公司提供成品

及半成品叉运、装卸、保管、出入库、整理、原材料VMI&JIT（供应商管理的库存和及时生产）配送等，及下线仓

储、装箱、运输、报关海运等一条龙物流及全部的保税物流含国际VMI（供应商管理的库存）等。 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3,920万元，截止至2017年11月30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2,230.18万元。

3.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宁公司” ）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子公司奇化公司拟与奇宁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年度合同》，本公司向奇宁公司采购MES（脂肪酸

甲酯磺酸钠）、磺酸等产品，以及向奇宁公司销售烷基苯和硫磺等原料，奇化公司向奇宁公司采购脂肪酸甲酯

磺酸钠(粉状)等原料。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24,157.20万元，截止至2017年11月30日同类

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3,751.93万元。

4.�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衡公司” ）

本公司及子公司奇化公司拟向琦衡公司采购三氯乙酰氯、三氯吡啶醇钠、毒死蜱、3-戊酮、3,4-二氯三氟

甲苯等原料。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12,000万元。 截止至2017年11月30日同类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为11,148.41万元。

5.�与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塑集团” ）

子公司奇化公司拟向广塑集团采购各类PVC塑料原料及向广塑集团销售直链烷基苯等原料。 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 截止至2017年11月30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3,893.50万元。

本公司在征得超过半数的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认可后，于2017年12月11日将公司《2018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获通过。 董事会逐项审议表决公司与关联

方的关联交易，鉴于公司董事傅勇国、黄兆斌和符荣武董事在百花公司、广塑集团的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

贸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公司董事陈建斌、董事符荣武和独立董事李峻峰兼任百花公司董事职务，上述五位关联

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公司与百花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余2位董事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公司董事傅勇国、黄兆斌和符荣武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公司与广塑集团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回避

表决，其余4位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案；董事会在审议与奇天公司、奇宁公司及琦

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不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况，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董事会审议公司与百花公司的交易时，5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人

数不足三人，该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奇天公司、奇宁公司、琦衡公司以及广塑集团的交易金额较

大，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止至2017年

11月30日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2016年度）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广州百花香料

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各

类香精原料

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350 234.55 231.58

广州市奇宁化

工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 采 购

MES、 磺酸、脂

肪酸甲酯磺酸钠

(粉状)等

在成本加成基础

上经双方协商确

定、 依据市场价

格经双方协商确

定

不超过12,

557.20

7,196.55 6,180.19

江苏琦衡农化

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三

氯乙酰氯等

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12,000 5,334.00 9,135.79

广州市塑料工

业集团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采购各

类PVC原料

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7,000 2,643.60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原材料

广州市奇宁化

工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烷

基苯、 硫磺等原

料

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11,600 6,555.37 6,015.43

广州市塑料工

业集团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销售直

链烷基苯等

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3,000 1,249.90 -

广州百花香料

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各

类玫瑰纯露、精

油、花蕾等

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71.40 - -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的劳务

广州百花香料

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燃

料、 动力的配套

服务

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130 145.63 92.24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广州市奇天国

际物流有限公

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物流及仓储服

务

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3,920 2,230.18 3,739.03

合计 / / /

不超过50,

628.60

25,589.79 25,394.26

（三） 截止至2017年11月30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截止至

2017年11

月30日实

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广州百花香料股

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各类香精原料

234.55

不超过

400

0.03% -41.36%

2017年日

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

告（公告

编号：

2017－

007）、关

联交易公

告（公告

编号：

2017-02

6）、关联

交易公告

（公告编

号：

2017-02

8）刊登在

《中国证

券报》、

《证券时

报》和巨

潮资讯网

（网址：

http:

//www.

cninfo.

com.cn）

上

广州市奇宁化工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MES、磺酸等

7,196.55

不超过

12,488

0.59% -42.37%

江苏琦衡农化科

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三氯乙酰氯等

5,334.00

不超过

12,000

1.05% -55.55%

广州市塑料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聚氯乙烯

2,643.60

不超过2,

643.60

0.52% 0.00%

向关联人

销售原材

料

广州市奇宁化工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烷基苯、硫磺等

原料

6,555.37

不超过

11,614

1.29% -43.56%

江苏琦衡农化科

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邻氯甲苯、对氯

甲苯

5,814.41

不超过7,

000

1.15% -16.94%

广州市塑料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直链烷基苯

1,249.90

不超过1,

600.42

0.24% -21.90%

向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

广州百花香料股

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燃料、动力的配

套服务

145.63 不超过50 36.00% 191.26%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广州市奇天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物流及仓

储服务

2,230.18

不超过3,

790

72.24% -41.1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由于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数据为截止至2017

年11月30日的实际发生金额，所以公司未能确定2017年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届时公司董事会

将依据2017年年度审计结果对存在较大差异情况进行说

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由于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数据为截止至2017

年11月30日的实际发生金额，所以公司未能确定2017年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届时公司独立董

事将依据2017年年度审计结果对存在较大差异情况进行

说明。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百花公司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荔湾区百花路75号首层；法定代表

人：钟炼军；注册资本：3,592.5662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22933T；主营业务：制造各类香料、

香精、食品用维生素、食品用添加剂、加香剂、膨化剂、清洗剂、食用色素等，加工糖果、饼干等，收购农副产品。百

花公司2017年半年度末的总资产为37,144.33万元， 净资产为14,692.49万元，2017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23,

486.79万元、净利润为977.57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状况稳健，经营情况正常。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百花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且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斌先

生、董事符荣武先生和独立董事李峻峰先生为百花公司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

（二）、（三）项规定的情形。 所以，本公司与百花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百花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百花公司生产能力、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

进行分析，认为百花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二） 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奇天公司工商登记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广州市；住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

东路 371-375号南楼 1602房 ； 法定代表人： 涂小红 ； 注册资本：500万元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46797085063，主营业务：道路普通货运、装卸、仓储；货物监装、监卸、集装箱拼装、拆箱、分拨、中转及

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等等；主要股东为广州市嘉诚运输有限公司占有该公司68%股份，本公司占有该公司32%

股份。奇天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末总资产2,491.46万元，净资产为 1,674.03万元，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3,564.78万元、净利润为206.17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奇天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奇天公司32%股份，本公司副总经理程志滨先生在奇天公司担

任董事之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奇天公司的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奇天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奇天公司货运能力、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

进行分析，认为奇天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三） 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奇宁公司工商登记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广州市；住所：广州南沙区黄阁镇

小虎岛小虎南二路9号；法定代表人：FRANKI� � ANTHONY� DASS；注册资本：10,8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15795542988B，主营业务：生产及销售表面活性剂等；本公司占有该公司49%股份。 奇宁公司2017

年第三季度末总资产为 17,961.80万元和净资产为 884.76万元，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6,802.58万元、

净利润为 -1,372.05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奇宁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奇宁公司49%的股份，本公司副总经理陈文先生、董秘王志刚

先生在奇宁公司担任董事之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

公司与奇宁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奇宁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奇宁公司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进行分析，

认为奇宁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四） 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琦衡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成立，工商登记类型：有限公司；住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洋口化工聚集区；

法定代表人：吴明俊；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305523914XK；经营范围：

1，3-苯二酚、三氯乙酰氯、副产盐酸生产，危险化学品批发；农化产品生产技术研发；对氯苯甲醛、三氯吡啶醇

钠生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占有该公司25%股份。 琦衡公

司2017年第三季度末总资产为 73,053.49� 万元， 净资产为 27,291.79� 万元，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59,928.34万元、净利润为 1,200.27�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状况稳健，经营情况正常。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参股琦衡公司，持有其25%股份，本公司董秘王志刚先生担任琦衡公司董事之职，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所以，本公司与琦衡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琦衡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琦衡公司生产能力、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

进行分析，认为琦衡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五） 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塑集团” ）

1.�基本情况：

广塑集团工商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住所：广州市海珠区燕子岗南路50号1号楼2楼；法定代

表人：傅勇国；注册资本：22289.7297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212958；经营范围：塑料板、管、型

材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塑料薄膜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日用塑料制品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塑料保护膜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其他仓储业（不含原

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道路货物运输代理;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市场经营管理、摊位出租;软件服务;软件开发。 广塑集团2017年第三季度末的总资产为129,

043.77万元、净资产为39,390.61万元，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449,361.93万元、净利润为1,356.25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状况稳健，经营情况正常。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塑集团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且公司董事长傅勇国先生同时担任

广塑集团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

广塑集团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广塑集团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广塑集团生产能力、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进

行分析，认为广塑集团应具备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 与百花公司的关联交易：

1.�向百花公司采购原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拟向百花公司采购各类香精原料。

（1）交易标的：本公司向百花公司采购香精，作为本公司的洗涤用品原料使用。主要包括柠檬香精、木瓜香

精、洁润香精、浴液香精、820原药94%、香茅油和薄荷素油等。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根据产品配方需要，确定适用的香精类型。 经向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香精供应情况，在同等质量

的情况下，只有百花公司符合本公司需求，且价格较低。本公司选择与百花公司进行交易，并根据百花公司的报

价，双方协定交易价格。 根据不同类型的香精，按每公斤含税单价在80.5元至295元之间定价。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到货验收合格后60天内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货款。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

之日起生效。

（5） 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向百花公司销售各类玫瑰精油等原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拟向百花公司销售各类玫瑰纯露、玫瑰精油原料、玫瑰

花蕾等。

（1）交易标的：奇化公司向百花公司销售各类玫瑰纯露、玫瑰精油原料、玫瑰花蕾等。拟向百花公司销售玫

瑰纯露6.8吨，玫瑰精油8.5千克，玫瑰花蕾90千克，全年销售总额不超过71.40万元。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奇化公司向百花公司提供与其他客户一样的产品报价， 现双方拟协定玫瑰纯露13000元/吨、 玫瑰精油

66500元/千克、玫瑰花蕾670元/千克。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先货后款，百花公司在收货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

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3.�向百花公司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的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拟与百花公司签订能耗结算协议， 向百花公司提供生产所需自

来水、电以及蒸汽。

（1）交易标的：南沙浪奇向百花公司提供其在南沙浪奇工业园内生产所需的自来水、电以及蒸汽。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南沙浪奇向百花公司提供其在南沙浪奇工业园内生产所需的自来水、电以及蒸汽。 双方协定能耗价格为，

水价：自来水的单价为3.46元/吨，污水处理费0.63元/吨，与联合污水处理费以总用水量的30%按8.8元/吨收费，

折合水单价为6.73元/吨。 电价：双方协商以峰值电价1.1434元/度计算。 蒸汽价：按供汽公司与我司的结算价计

算，单价为208.98元/吨。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南沙浪奇在季度末月份（1、4、7、10月）5个工作日前向百花公司发出收款通知

书及发票，百花公司在收到收款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以内将该季度能耗款付至南沙浪奇指定账户，逾期不付将

每天缴纳0.5%的滞纳金。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

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二） 与奇天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与奇天公司合作， 拟与奇天公司签订物流及仓储服务的

合同，由奇天公司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公司提供成品及半成品的物流配送、货物运输及仓储管理服务。

1． 交易标的：由奇天公司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公司提供成品及半成品叉运、装卸、保管、出入库、整

理、原材料VMI&JIT配送等，及下线仓储、装箱、运输、报关海运等一条龙物流及全部的保税物流含国际VMI

等。

2．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经向几家全程物流商进行询价，了解仓储管理及货运能力情况，根据全程物流商报价情况，选择与

具有价格优势、仓储管理和货运能力较强的奇天公司进行交易，并根据奇天公司的报价，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

协定具体的交易价格。

具体到各城市的运输费用按协议附件执行，若有新增地点，其运输时间和运输费用则按已签合同上距离相

近地点的价格双方商定；当运输市场出现价格波动较大时，运输单价的调整必须经过双方的协商确认后才能实

施。 预计全年交易金额不超过3,920万元。

3．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结算周期为月结，奇天公司于当月5日前将上月服务费及其他杂费账目请求书

提交公司，经公司确认后，由奇天公司向公司提供发票，公司于当月25日前将上月所有费用一次性支付给奇天

公司。 奇天公司于每月的前7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服务费及其他杂费账目请求书提交岜蜚特公司，经岜蜚特公司

确认后，由奇天公司向岜蜚特公司提供发票后，岜蜚特公司应在15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所有费用一次性支付给

奇天公司。

4．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

之日起生效。

5． 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三） 与奇宁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拟向奇宁公司采购MES、磺酸等产品，以及拟向奇宁公司销售烷基苯和硫磺等原料。 本公司子公司

奇化公司拟向奇宁公司采购脂肪酸甲酯磺酸钠(粉状)等原料。

1． 交易标的：本公司向奇宁公司采购MES产品380吨，全年总额约320万元；采购磺酸产品16,000吨，全

年总额约12,208万元，作为本公司的洗涤用品原料使用；向奇宁公司销售烷基苯12,000吨，全年总额约11,400

万元；销售硫磺2,000吨，全年总额约200万元。 子公司奇化公司向奇宁公司采购脂肪酸甲酯磺酸钠(粉状)28.03

吨，全年总额约30万元。

2．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MES产品交易价格约8,400元/吨，为总生产成本加成，加成部分不超过总生产成本的15%。 总生产成本是

生产产品的总成本主要由脂肪酸甲酯（ME）成本和制造成本组成，但不包含销售和市场的分摊，也不包括运

费，具体价格由双方共同商定。 在没有可比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MES产品的交易价格在成本加成的基础上由

交易双方协定，并不时予以调整。交易价格每半年回顾一次，使产品价格与市场价格相适应。除每半年一次的回

顾外，协议一方如果能证明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有重大差距（大于5％），可要求进行回顾。

磺酸、烷基苯和硫磺等原料的交易价格为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其中磺酸约为7,630元/吨，烷基

苯约9,500元/吨，硫磺约1,000元/吨。 脂肪酸甲酯磺酸钠(粉状)约10,700元/吨，交易价格为参考市场价格由双

方协商确定。

3．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本公司与奇宁公司的交易结算方式为货到30天付款或银行承兑汇票；奇化公

司向奇宁公司采购原料的结算方式为以增值税发票结算，电汇方式款到提货。

4．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

之日起生效。

5． 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四） 与琦衡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子公司奇化公司拟向琦衡公司采购三氯乙酰氯、三氯吡啶醇钠、毒死蜱、3-戊酮、3,4-二氯三氟

甲苯等原料。

1． 交易标的：

本公司及子公司奇化公司向琦衡公司采购三氯乙酰氯等原料，其中采购三氯乙酰氯5000吨~6700吨，每吨

7,500元~10,000元；三氯吡啶醇钠1400吨~1500吨，每吨30,000元~38,000元；毒死蜱1000吨~1250吨，每吨

35,000元~48,000元；3-戊酮500吨~1,000吨，每吨38,000元~48,000元；3,4-二氯三氟甲苯600吨~1500吨，

每吨18,000元~25,000元。 全年采购总额不超过12,000万元。

2．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及子公司奇化公司根据业务需要采购三氯乙酰氯、三氯吡啶醇钠、毒死蜱、3-戊酮、3,4-二氯三氟

甲苯等原料，经向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产品供应情况，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琦衡公司的上述产品符合需求，

且价格较低。 所以选择与琦衡公司进行交易，并根据其报价，参考市场价，双方协定交易价格。

3．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本公司及子公司奇化公司向琦衡公司采购产品，按到货验收合格，琦衡公司发

票开出后180天内支付全部货款，支付方式为电汇。

4．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 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五） 与广塑集团的关联交易：

子公司奇化公司拟向广塑集团采购各类PVC塑料原料及向广塑集团销售直链烷基苯等。

（1）交易标的：奇化公司拟向广塑集团采购PVC塑料10,591吨，全年总额约7,000万元，符合本公司丰富

销售产品结构的总体规划及客户需求。 拟向广塑集团销售直链烷基苯3,560吨，销售总额暂定为3,000万元，具

体销售总额以订单的实际交易价格为准。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奇化公司根据产品需要，确定购买产品类型。经向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PVC供应情况，通过比价，广塑集

团的产品更符合奇化公司需求，价格相对较低。奇化公司选择与广塑集团进行交易，并根据广塑集团的报价，双

方协定PVC塑料交易价格为6,609元/吨。

奇化公司向广塑集团提供与其他客户一样的产品报价， 现双方拟协定直链烷基苯交易价格暂定为8,410

元/吨至8,452元/吨之间。 因直链烷基苯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具体交易价格以订单的实际交易价格为准。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奇化公司向广塑集团采购各类PVC塑料原料按到货验收合格后120天内以银

行电汇方式支付货款。

奇化公司向广塑集团销售直链烷基苯按180天银行承兑汇票或现金，每月月末前支付当月的货款；或货款

以国内信用证结算，由广塑集团向银行申请开立以奇化公司为受益人的国内信用证，付款期限为6个月。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

四、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产品需要采用大量原材料，向百花公司采购香精原料是基于本公司对其经营情况比较了解，其产品

质量、价格、提供服务等符合公司的要求，双方已建立起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预计上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

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本公司根据产品配方需要，确定适用的香精类型，而符合本公司需求的供应商仅有几家，

国内供应商只有百花公司一家，其它均为进口供应商。 经向上述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香精供应情况，在同等

质量的情况下，只有百花公司符合本公司需求，且价格较低。 所以，本公司选择与百花公司进行交易。 子公司奇

化公司以同等价格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客户销售的各类玫瑰纯露、玫瑰精油原料、玫瑰花蕾，有利于吸引更多

的客户，拓展业务，提高效益。由于百花公司租赁本公司子公司南沙浪奇的房屋作工业用途使用，因此南沙浪奇

向百花公司提供其在工业园区内所需的自来水、电以及蒸汽等服务，预计在租赁期内，上述关联交易还将继续

发生。

本公司产品需要第三方物流公司进行专业的物流货运服务，与奇天公司签订物流及仓储运输服务合同，委

托其对本公司产品进行物流管理及货运服务是基于本公司对奇天公司的经营情况比较了解， 其服务质量等符

合公司的要求，价格更优惠。所以，本公司选择与奇天公司进行合作。预计上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

内继续发生。

本公司用MES为原料生产绿色环保日化洗涤用品，MES以可再生的天然油脂资源为原料， 其作为洗涤行

业新的原料来源，将比石油更具竞争力，通过采用MES�原料可以为公司节约生产成本，同时具有环保概念。 而

在广州只有奇宁公司生产MES原料，其质量、价格符合公司要求，所以，本公司选择与奇宁公司进行交易。 本公

司向奇宁公司采购磺酸主要是公司南沙生产基地与奇宁公司相邻， 奇宁公司可以以便捷的管道方式及时向本

公司生产基地提供磺酸，供应方式方便快捷，且产品质量有保证。 由于奇宁公司销售的脂肪酸甲酯磺酸钠(粉

状)等原料符合子公司奇化公司的产品质量要求，在同等价格下奇化公司选择向奇宁公司采购此类产品。 本公

司向奇宁公司销售烷基苯等原料主要是公司大宗采购烷基苯等原料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符合奇宁公司的需

求。 预计上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本公司及子公司奇化公司向琦衡公司采购三氯乙酰氯等重要农药、 医药中间体。 琦衡公司自产的此类农

化产品有市场优势，质量有保证且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符合本公司及奇化公司的需求。 奇化公司通过化工交

易平台，多渠道、多货源获得价格优惠的原材料产品，在交易平台上对外销售，以获取收益。 预计上述关联交易

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根据销售客户群体需要，子公司奇化公司向广塑集团采购各类PVC原料是基于奇化公司对对方的经营情

况比较了解，其产品质量、价格、提供服务等符合奇化公司的要求，双方将逐步建立起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奇

化公司根据客户需要，确定适用的PVC类型，而符合奇化公司需求的供应商虽然市面较多，经向上述供应商进

行询价和了解PVC供应情况，广塑集团产品更符合奇化公司需求，价格相对较低。所以，奇化公司选择与广塑集

团进行交易。 奇化公司目前正在业务拓展阶段， 向包括关联方广塑集团在内的客户销售与其他客户同等价格

的化工产品有利于拓宽产品销路。

上述关联交易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影响不大，不会造成不良

的影响。 上述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峻峰先生、 王丽娟女士和黄强先生事前就上述关联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进行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对上述交易的内容、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进行了核查，相关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原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广州浪奇2018年预计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及奇化公司拟与百花公司签订的购销、南沙浪奇拟与百花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

2． 本公司及岜蜚特公司拟与奇天公司签订的物流及仓储运输服务合同；

3． 本公司及奇化公司拟与奇宁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

4． 本公司及奇化公司拟与琦衡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

5． 奇化公司拟与广塑集团签订的购销合同；

6．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7．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8．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